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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成員責任有限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債券募集資金使用與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規範中國建材股份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建材股份」或
「公司」）債券募集資金的管理與使用，保護投資者的合
法權益，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銀行間債務融
資工具監管機構頒佈的相關規定及《公司債券發行與交
易管理辦法》，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募集資金是指公司通過公開或非公開發行
銀行間債務融資工具和公司債券募集的資金。

第三條 公司管理層負責組織建立健全公司募集資金存儲、使
用和管理的內部控制制度，在本辦法中對募集資金存儲、
使用、變更、監督和責任追究等內容作出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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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公司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勤勉盡責，督促
公司規範使用募集資金，自覺維護公司募集資金安全，
不得參與、協助或縱容公司擅自或變相改變募集資金用途。

第五條 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得直接或者間接佔用或
者挪用公司募集資金，不得利用公司募集資金獲取不
正當利益。

第二章 募集資金存儲

第六條 公司債券募集資金應當存放於募集資金專戶集中管理，
募集資金專戶不得存放非募集資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銀行間債務融資工具募集資金的存儲應按照與每期債
券主承銷商簽署的《承銷協議之補充協議》約定執行。

第七條 公司應當在公司債券募集資金到賬後一個月內與債券
受託管理人、開立募集資金專戶的商業銀行（以下簡稱
「監管銀行」）簽訂《賬戶及資金三方監管協議》。《賬戶及
資金三方監管協議》在有效期屆滿前因受託管理機構或
監管銀行變更等原因提前終止的，公司應當自協議終
止之日起兩周內與變更後的受託管理機構或監管銀行
簽訂新的協議。

第八條 在公司債券存續期間，公司債券受託管理人對公司募
集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監督職責，公司按照相關《受
託管理協議》、《賬戶及資金三方監管協議》等協議的約
定及相關法律法規、本辦法的規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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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公司應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公開發行債券募集資金的使
用情況，或者按照非公開發行募集說明書約定的募集
資金使用情況披露事宜及時進行披露。

第三章 募集資金使用

第十條 公司使用募集資金應當遵循如下要求：

（一） 公司應當按照募集說明書中約定的募集資金用
途使用募集資金；

（二） 出現嚴重影響募集資金使用計劃正常進行的情
形時，公司應當及時公告。

第十一條 公司使用募集資金時，資金支出必須嚴格遵守公司資
金管理相關制度和本辦法的規定，履行審批手續。所有
募集資金的支出，均先由資金使用部門提出資金使用
計劃，財務部完成審核後，按審批權限報相關領導審批。

第十二條 公司使用募集資金不得有如下行為：

（一） 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借
予他人、委託理財等財務性投資，直接或者間接
投資於以買賣有價證券為主要業務的公司；

（二） 通過質押、委託貸款或其他方式變相改變募集資
金用途；

（三） 將募集資金直接或者間接提供給控股股東、實際
控制人等關聯人使用，為關聯人利用募投項目獲
取不正當利益提供便利；

（四） 違反募集資金管理規定的其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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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資金使用管理、變更和監督

第十三條 公司財務部應當持續關注募集資金實際管理與使用情
況。公司應當真實、準確、完整地披露募集資金的實際
使用情況。

第十四條 公司募集資金應當按照募集說明書約定的用途使用，
原則上不得變更。對確有合理原因需要改變募集資金
用途的，必須經辦公會審議通過並事先按《債券持有人
會議規則》及募集說明書、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履行必要
的協商和披露程序。

第十五條 公司應當接受債券受託管理人對公司募集資金的管理
與使用情況進行監督，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支持。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 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
理人員違反本辦法，致使公司遭受損失時（包括經濟損
失、聲譽損失、被採取監管措施等）應視具體情況，給予
或建議相關單位給予相關責任人通報批評、調崗撤職、
解除勞動合同等處分，必要時，應要求相關責任人承擔
相應民事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移交公檢法機關追究
其刑事責任。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或與本辦法生效後頒佈、修改的法律、
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相衝突的，依照有關法律、法
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相關管理制度的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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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本辦法由中國建材股份財務部負責解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債券募集資金使用與管理辦法》（財發 [2018]692號）自
本辦法實施之日廢止。


